
C02 关注 2016年6月29日 星期三

编辑：李怀磊 组版：肖婷婷

明明年年起起划划片片入入学学须须落落户户一一年年以以上上
随迁子女入学政策也有变化

根据新出台的政策，从2017年开始，东昌府区凡是依据户口薄
入学的子女，需提供一年以上的户籍证明(因父母工作调动、军转安
置、城区拆迁安置、外出经商务工返聊随迁除外)，并且要求监护人
与子女户籍一致，禁止为子女入学而挂靠别人户籍。进城经商、务工
人员需提供一年以上的工商营业执照或正式劳动合同，证件时间限
制均截止到每年的8月31日前。

经商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证明有变

与以往不同的，今年进
城经商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到城区公办学校就读，需填
写《东昌府区进城经商务工
人员随迁子女入学申请
表》。按照监护人房产证、居
住证或租房地址参与划片
招生。

东昌府区户籍进城经
商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到暂
住地辖区内的公办学校就
读，报名时需同时提供以下
三项证明材料。进城经商、
务工人员及随迁子女户籍
所在地户口薄和身份证。监
护人在城区的房屋产权证
或购房合同(含购房发票)。

若无购房凭证，须出具片区
内一年以上的房屋租赁合
同，并提供房主的身份证、
房产证。进城经商人员，需
提供6月28日以前的工商营
业执照，以营业执照登记时
间为准，并提供经营场所证
明如产权证或门市租赁合
同(包括房主的身份证、房
产证)；进城务工人员需提
供人社局备案的6月28日以
前的正式劳动合同证明(含
劳动保险证明)。父母一方
持有即可。

非东昌府区户籍学生
来东昌府区就读，除了需要
提供以上三项证明材料外，

还需提供公安部门签发的
居住期一年以上的居住证。
小学升初中的学生还须持
以上证明到小学学籍所在
地教育局基础教育科(普教
科)开具学籍证明。

以上各项证件需同时
提供原件、复印件。由学校
到相关部门进行认真核查，
严格把关。复印件由学校留
存，开学前区教育局将和第
四纪检组以及其它有关部
门组成联合检查组进行审
核，如发现入学证件造假情
况，取消学生在城区就读的
资格，并视情节追究相关校
长和招生人员的责任。

引进人才子女入学提供这些证明材料

招生意见规定，引进高
层次人才子女到居住地辖
区内的公办学校入学，须同
时提供以下证明材料：一是
市、区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与引进人才部门出具
的高层次人才引进证明；二

是适龄儿童与父母的直系
亲属关系证明(如户口本、
出生证明、直系亲属关系公
证书等)；三是在东昌府辖
区居住证明(在东昌府辖区
购房的提供产权证或购房
合同，在东昌府辖区租房的

提供租赁合同和居住地居
委会证明)。

驻聊部队的军人子女
在部队驻地范围内,依照政
策协调安排到本行政区域
教育质量较好的小学、初中
就读。

任何中小学不得招收远距离学生

在今年的招生意见中，
东昌府区还提出任何中、小
学不得跨范围、超班额招收
远距离学生，不得出现租
车、小饭桌、托管之家等集
中接送托管学生现象，更不
得违规收取任何费用。

开学后教育局将和第
四纪检组以及其它有关部
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对仍然
存在类似小饭桌托管现象
的学校校长和招生人员视
情节给予严肃处理。

根据规定，农村中小学
招生由各镇(街道)联校组

织；城区中小学招生由各学
校严格按照区教育局确定
的划片范围开展招生。

民办学校招生。根据
“谁审批、谁主管、谁负责”
原则，民办学校招生方案须
报所审批教育局核准后，到
区教育局备案同意执行。

严格控制择校。为促进
全区初中教育均衡发展，小
学择校生，没有升入民办初
中的，必须回户籍所在地片
区初中入学；初中择校生升
高中时不享受指标生待遇，
各初中学校要严格控制择

校生，讲清政策，在上报新
初一学籍时同时上报择校
生名单，避免升高中时出现
争议，漏报、瞒报、不报的
出现问题由该学校承担责
任。

全区中小学招生期间，
区教育局将对全区义务教
育学生入学工作进行检查，
并接受群众咨询和举报。咨
询 电 话 为 普 教 科 ：
8 2 4 2 1 4 0 ；职 成 科 ：
8 2 4 1 2 3 1 ；监 督 电 话 ：
824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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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小学 (含西校和站前
校区)：古楼东、西大街以南老
城区；聊堂路以南，湖南路以
北，周公河以东，湖滨路--南
关街以西。

实验小学八东校区：周
公河以西，古楼街道辖区内
适龄儿童。

第二实验小学：山陕会
馆南石桥以南，湖南路以北，
南关街以东，运河以西。闸口
桥东东关街以南，南至徒骇
河南临，柳园路以西 (龙山中
路以南至东临 )，运河以东，
东 昌 府 区 辖 区 内 的 适 龄 儿
童。

红旗小学：后菜市街以
南，柳园路以东，徒骇河以
西，柳园街道辖区内的适龄
儿童(含付庄村)。

文苑小学：北至黄河路
北临，东至光岳路，西至：陈
庄路以北至二干渠，以南至
徒骇河，柳园街道辖区内的
适龄儿童 (如馨润花园、名仕
雅居花园等属高新区户口，
不属于片内招生范围)。

河东小学：利民路以南，
闸口桥东大街--后菜市街以
北，运河以东、以北，二干渠
以西。

东关民族小学：南至山
陕会馆以南石桥，北至运河、
西北至利民路，西至环城湖，
东至运河、东南至运河东南
临。

民主小学：古楼东、西大
街以北老城区；镜明路以南
人大家属院；交运幼儿园南
邻东西路以南，利民路以北，
东至健康路东临，西至运河；
兴华路以南，聊堂路以北，昌
润路以东，北关街-汇金街以
西。

鼎舜小学：南至卫育路
以西到镜明路、以东到利民
路，北至运河，东至运河，西
至北关街。

北顺小学：南至东昌路
南临，北至兴华路，东至柳园
路，西至：兴华路以南至清水
河南沿路、以北至卫育路；东
昌路以南，交运幼儿园南邻
东西路以北，东至健康路东
临，西至运河。

新区小学：东昌路以南，
利民路以北，西至建康路，东
至花园路东临。

兴华路小学：北至水城

中街，南至东昌路，东至花园
路东临，西至柳园路。

东昌路小学：南至利民
路，北至：二干渠以西至兴华
路、二干渠以东至东昌路，东
至光岳路，西至花园路，东昌
府区辖区内的适龄儿童。

怡景小学：南至兴华路、
北至建设路，东至二干渠，西
至花园路。

振兴路小学：南至水城
中街，北至建设路，东至花园
路东临，西至柳园路。

新星小学：南至兴华路，
北至建设路和振兴路中段，
东至柳园路，西至卫育路西
临。

建设路小学：南至建设
路和振兴路中段，北至双力
路；东至建设路以北到花园
路与柳园路中段、以南到柳
园路，西至卫育路。

育红小学：建设路以南，
兴华路以北，东至卫育路，西
至向阳路；建设路以北，双力
路以南，东至卫育路，西至昌
润路。兴华路以南，运河以
北，汇金街以东，清水河南沿
路以西。

阳光小学：建设路以南，
兴华路以北，昌润路以东，向
阳路以西。

站前实验小学：济聊馆
高速以南，聊堂路以北，周公
河以东，昌润路以西。

实验中学附小：嘉和路
以南嘉明经济开发区范围内
的小区适龄儿童。

嘉明第二实验小学：嘉
和路以北嘉明经济开发区范
围内的小区适龄儿童。

水城小学：南至双力路
南临，东至花园路与柳园路
中段，西至昌润路，新区街道
辖区内的适龄儿童。

花园路小学：财干路以
北，东至二干渠，西至花园路
与柳园路中段，东昌府区辖
区内的适龄儿童。

光明小学：建设路以北，
财干路以南，东至二干渠，西
至花园路与柳园路中段。

滨河实验学校：二干渠
以东，东昌路以北东昌府区
辖区内的适龄儿童。

东昌实验小学：古运河
以东，三号路以北的凤凰工
业 园 辖 区 的 所 有 村 庄 和 小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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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四中(含西校)：东昌路
以南，湖南路以北，健康路-礼
拜寺街-米市街以西，古楼街
道辖区内的小学毕业生。

聊城六中：东昌路以南，利
民路以北，健康路以东，光岳路
以西范围内的小学毕业生。

聊城七中：东昌路以北，柳
园路以东，二干渠以西，东昌府
区辖区内的小学毕业生。建设
路以北，卫育路以东，柳园路以
西，东昌府区辖区内的小学毕
业生。

聊城八中：利民路以南、礼
拜寺街-米市街—聊阳路以东
古楼、柳园街道辖区范围内的

小学毕业生,聊位路以东、南环
路以北的新建保障房住宅小区
的小学毕业生。凤凰工业园辖
区内的小学毕业生。

实验中学：东昌路以北，运
河以西，古楼街道辖区范围内
的小学毕业生。建设路以北，运
河以东，卫育路以西，东昌府区
辖区内的小学毕业生

水城中学：建设路以南，东
昌路以北，运河以东，柳园路以
西。

滨河实验学校：东昌路以
北，二干渠以东，东昌府区辖区
内的小学毕业生。

本报记者 张跃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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